
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厉天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

 

对市政协五届七次会议 
第 57198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九三委员: 

您委提出的“关于完善保障措施促进三孩政策落实”的提案

收悉。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健全托幼服务体系 

一是共同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生态。当前，生育水平下降是

微观家庭根据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，以及自身条件而做出的

合理反应。我国长期实行控制生育的政策，要转为支持生育，就

需要基础制度的构建，来支持生育友好社会生态的形成。要特别

预防把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作简单放开生育限制的政

策，要把建立生育支持政策当作持久战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。“十

四五”时期是我国生育政策转向的重大转折期，也是生育支持制

度构建的关键时期，加强基础制度的构建让其他生育友好政策有

所依附，共同形成家庭友好的社会生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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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加大托育服务投入，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各

级政府规划，或者基本公共服务，与学前教育同步规划。同时在

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的基础上，监督做好生育假与女职工生育

保险、再就业保障，逐步消除女职工面临的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

的两难选择，减轻家庭育儿负担。 

三是加大辅助生殖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。适应女性生育模

式变化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生殖健康服务需求。将安全可靠、

成本合理的服务项目，纳入医保范围。科学应对和合理保障生育

安全问题。 

四是开展市级示范托育机构创建活动。为认真落实国家、省

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要求，积极培育树立一批 3 岁以下

婴幼儿照护服务行业标杆，带领和促进托育服务专业化、规范化

发展，不断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整体水平，根据各县区的推荐和

市级审核，我们积极向《河南医药卫生报》托育服务专栏，推荐

并向社会发布年度市级示范托育机构名单，以便增强托育机构干

事动力、提振发展信心，促进托育服务行业的专业化、规范化健

康发展。 

二、严格落实“双减”政策 

一是切实做好价格监督检查、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工作。

市场监管局出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

政策，严格收费标准，依法严厉查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收费行为。

严厉查处校外培训机构虚构教师资质、虚构执教履历、虚假用户

评价等虚假宣传行为，以及虚构原价、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欺诈

行为和不按规定明码标价行为。切实做好反垄断监管工作，加强

培训领域反垄断监管，依法查处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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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，维护有效竞争市场

格局。 

二是切实减轻校外培训机构负担。市教体局联合 7 部门出台

了《信阳市基础教育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，建立了以

教育行政部门为主体、多部门联合的基础教育校外培训机构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联合治理制度，形成综合治理合力。在中秋

节、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集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，对违规校外培

训机构现场取缔 151 所，责令关停 18 家，责令整改 419 所，有力

震慑了违法违规培训行为。制定出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种文

件近 50 份，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深入推进提供政策支撑。集

中公布了专项整治工作举报受理电话和信箱。实现两手抓，一手

抓好“摸底与治理”“属地与行业”，另一手抓好“服务与管理”

“需求与降温”，扎好三层督查网络，实现日常监管网格化。经过

一年来的治理，全市各类培训机构从 1328 所压缩到 394 所，194

所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全省率先完成注销。工作做法 9 次被教育部

“双减”每日专报刊发，被全省教育领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

和不正之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专题简报推广。 

三是切实做好广告管控工作。教育、市场监管、宣传、网信

等部门加大校外培训管控力度，约谈、提醒辖区内主流媒体、新

媒体、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、居民区内广告牌经营管理单位，

限期对已刊登、播发校外培训广告进行清理，及时发现和制止发

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。进一步强化校外培训广告监管，开展有针

对性的广告监测，依法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、误导公众教

育观念、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。严厉打击

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和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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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、教辅材料、练习册、文具、教具、校服、校车等发布或变

相发布广告的行为。 

三、做好课后延时服务 

市教体局于 2020 年 7 月联合市委改革办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

人社局、市场监管局等六部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全市中小学从实际出发，根据场地、设施

等资源配置情况，以及学生、家长对放学后学生活动的实际需求，

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扎实稳妥、分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。义务教

育学段一般在上学日下午放学后进行，结束时间原则上夏季不晚

于 18:30，冬季不晚于 18:00。其他学段由各县（区）、管理区教

育行政部门指导所属学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、家长需求和季节弹

性确定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扩大到中午课后。全市 523 所中

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，实现了全覆盖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

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孟辉 电话：6215585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

2022 年 7 月 22 日 

 

 

 
 

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2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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